2014年湖北省艺术类非美术专业本科(独立学院与民办高校)校际联考

成绩复查申请表
复查专业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考生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高考报名号
	
	现在成绩
	

	申请

复查

原因


	              考生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　2014年    月    日

	联考办
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备注:
1、此表应与考生身份证复印件、高考准考证复印件一起，于2014年4月22日前交至校际联考办公室（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招生处201室）过期无效。

2、复查仅限各题得分和全卷得分有无漏判、漏加、错加等，不涉及评分标准宽严程度等内容。
3、此表只能由考生本人填写。

4、复查结果于4月30日前在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招生网公布http://zs.whmc.edu.cn/
